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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金融支持北京市提振和扩大消费的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

署，落实《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》（银

发〔2025〕122 号）文件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围

绕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，强化北京市商品消费和服务

消费金融供给，更好满足北京市消费领域金融服务需求，推

动大力提振消费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及中央经

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不断

完善金融服务体系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，聚焦消费重点领域

和环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。力争到 2030 年北京市消费领域

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，北京市住宿餐饮、文旅体育、教

育、居民服务等服务消费和养老产业贷款余额持续增长、信

贷投放力度不断加大，个人消费金融服务质效不断提升，金

融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，多元化消

费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。

二、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，挖掘消费潜力

（一）加大商品消费信贷支持力度。积极开展汽车贷款

业务，合理确定贷款发放比例、期限和利率，适当减免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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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旧换新过程中提前结清贷款产生的违约金。引导金融机构

针对首次购买、以旧换新、二手车等不同购车场景优化创新

金融产品，加大对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消费的金融支持力

度。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满足家电以旧换新、绿色智能家居家

装、电子产品等领域消费金融需求，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商家

促消费活动，提供消费贷款、信用卡分期费率优惠等活动，

为消费者适当减费让利。

（二）促进文旅体育消费提质升级。依托首都作为全国

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定位，深挖历史文化特色资

源，围绕全民阅读、文艺演出、直播探店、非遗传承、乡村

文旅、民俗文创等领域和北京消费季“京彩四季”主题活动，

创新融资模式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。更好发挥东城区国家文

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的引领示范作用，提升辖内银行文化金

融服务能力。充分发挥首都“双奥之城”优势，鼓励金融机

构围绕“赛事+”、冰雪经济等消费场景丰富金融产品，探索

开展“门票收益权质押”等融资模式，着力培育精品赛事体

系和赛事运营企业。

（三）丰富住宿餐饮业金融服务供给。围绕北京国际美

食荟、北京国际电影节、“电竞北京”等主题活动，创新金

融消费场景，支持打造一批具有京味儿特色的老字号、文旅

和美食品牌，支持在城六区、副中心、平原新城地区打造特

色文旅消费街区和特色餐饮聚集街区。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

与文旅住宿餐饮经营主体联合开展消费满减、折扣优惠，信

用卡积分抵扣、消费立减金等多样化优惠活动，不断扩大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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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消费优惠场景覆盖面，支持培育一批特色书店、星级酒店、

特色民宿、餐饮品牌和示范文旅场景。

（四）支持大力发展家政及养老托育等居民服务消费。

鼓励和引导辖内金融机构在依法依规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

与家政公司合作创新，为来京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在住宿购车

等方面提供特色金融服务，降低家政从业人员入行成本，满

足其在京金融需求。支持金融机构针对养老托育和健康领域

机构的建设运营、装修改造等场景创新服务模式，扩大抵质

押范围，满足养老托育和健康领域机构资金需求。

（五）支持消费基础设施和商贸流通体系建设。鼓励辖

内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重点项目

及其他消费领域重大项目、重点工程，围绕商圈升级改造、

商业业态更新、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，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，

根据借款人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、项目投资回报周期等，优

化贷款审批条件，合理设置贷款期限，提供优惠贷款利率，

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。支持符合条件的消费基础设施发行

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。

三、完善重点群体配套服务，释放消费需求

（六）支持居民就业增收。持续落实做好北京市中小微

企业首次贷款贴息工作，降低北京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，

强化对民营和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经

营主体金融服务。深入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，继续落实好

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工作，积极争取中央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

持，规范资金管理和使用，促进符合条件的个人和企业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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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收。

（七）优化银发群体消费服务模式。鼓励辖内金融机构

聚焦不同老龄群体消费金融需求，为不同阶段、不同特征的

老龄群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。指导辖内商业银行在全市部

分连锁食堂餐饮商户开展老年助餐支付便利试点，鼓励和支

持辖内商业银行发行和经营存量银发群体专属卡产品，有条

件的可发行北京区域卡产品，便捷银发群体消费。

（八）提升境外来华人员在京消费服务水平。支持相关

支付机构和银行进一步扩大“外卡内绑”应用场景和主体范

围，加强产品创新和政策宣传，提升注册、绑卡、支付等各

环节的友好度和便利性。聚焦重点消费场景、重点商圈优化

支付服务，推进无障碍支付服务街区（景区）建设，有效满

足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的支付服务需求。

四、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水平，扩大消费供给

（九）发挥信贷支持主渠道作用。辖内各银行、消费金

融公司、汽车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要找准自身功能定位，发

挥自身优势，为消费领域提供差异化、特色化、便捷化的金

融服务。鼓励辖内银行加大对服务消费领域内部资金转移定

价支持，创新优化服务消费领域信贷产品，加大对符合条件

的消费行业经营主体首贷、续贷、信用贷、中长期贷款支持

力度，满足服务消费企业多样化金融需求。支持辖内金融机

构提升对消费贷款的风险管理能力，在确保覆盖经营成本和

商业可持续前提下自主理性定价，合理适度扩大客户支持范

围，促进消费贷款提质增量。引导消费金融公司提升自主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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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和自主风控能力，合理确定贷款综合利率水平。支持金融

机构依法合规与社交电商、直播电商等开展合作，积极满足

商户和消费者融资需求。

（十）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力度。支持符合条件的文

化、旅游、教育等服务消费领域企业发行债券。鼓励符合条

件的科创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募集资金，推动智慧养老、智能

医疗等消费产品提质升级。支持辖内符合条件的消费金融公

司、汽车金融公司、金融租赁公司发行金融债券，拓宽资金

来源，扩大消费信贷规模。推动个人汽车、消费、信用卡等

零售类贷款资产证券化增量扩面,促进盘活信贷存量，提升

消费信贷供给能力。

(十一)积极发展股权融资。支持生产、渠道、终端等消

费产业链上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通过发行上市、“新三板”

挂牌等方式融资。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服务消费重点领域投

资，通过“长期资本”“耐心资本”满足长周期消费产业融

资需求。积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作用，

加大对处于种子期、初创期企业的股权投资。

五、加强政策协同发力，培育消费沃土

（十二）强化货币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。落实落细服务

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政策，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住宿餐

饮、文体娱乐、旅游、教育、居民服务等服务消费重点领域

的各类经营主体信贷投放。用好用足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，

“京消融”专项再贷款额度、“京消通”专项再贴现产品，

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服务消费、养老等重点领域和小微涉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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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。

（十三）落实财政政策的支持引导作用。实施好个人消

费贷款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，降低居民消费信

贷成本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，助力释放消费潜力。用

好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代偿补偿政策，加大对政策性融资担保

业务的风险补偿力度，促进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政策

导向的小微企业提供更充分的融资担保服务。

（十四）完善保险体系的服务保障作用。鼓励辖内金融

机构研发符合参加人养老需求、具有长期限特征且具有一定

收益率的个人养老金专属产品，促进养老财富储备和稳健增

值。加快推进商业保险年金产品创新。扩大商业健康保险覆

盖面，提升服务保障水平。发展商业长期护理保险。推动商

业健康保险加大创新药支持力度，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、个

性化的健康保障需求。支持发展老年旅游保险，鼓励扩大旅

游保险覆盖面。加快发展面向农民、城镇低收入者等群体的

普惠保险，支持重点群体更多配置普惠保险，推广个体工商

户综合保险。

六、加强基础金融服务，优化消费环境

（十五）持续深化支付环境建设对消费的带动作用。鼓

励银行卡清算机构、金融机构将年度营销计划与北京市各类

文旅、商务等活动相融合，通过开展行业促消费等措施，扩

大联合宣传效果，助力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和消费地标。鼓

励引导金融机构持续优化移动支付 APP 用户体验，简化老年

人群体、外籍来华人员的注册、绑定流程。鼓励在“食、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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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、游、购、娱”等消费领域积极稳妥推行数字人民币，持

续开展数字人民币促消费、惠民生推广活动。

（十六）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。探索建立监管部门、

行业协会、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机

制，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金融消费纠纷案件的调解处理。严厉

打击虚假宣传、误导销售、不合理收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

行为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。开展多形式、全方位的金融消费

者教育宣传活动，结合金融安全宣传月、“蜜蜂计划”等投

资者教育活动，下社区、下园区、下校区，向社会大众普及

金融消费知识，提高消费者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支持

银行探索线上开立和激活信用卡业务，鼓励通过“视频面签”

等风险可控的技术手段，有效核验客户身份及申请信息真实

性，切实防范账户伪冒等欺诈风险。

七、强化组织保障

（十七）加强组织协调和政策评估。强化金融部门同发

改、财政、商务及消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政策协同和信息共

享，通过信贷市场服务平台、北京市银企对接系统等平台开

展信息共享和融资跟踪对接。做好消费相关领域贷款统计和

监测分析。鼓励辖内各金融机构及时制定支持北京市提振和

扩大消费的具体实施方案。辖内各银行要整合设立支持消费

领域工作机制，统筹内部资源，强化公司部门和零售部门协

调联动，建立健全支持服务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内部考核和评

价机制，将服务消费相关领域贷款纳入重点领域贷款考核指

标。探索开展金融支持消费政策效果评估并加强结果运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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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加大信贷资源投入。

（十八）做好经验总结和宣传推广。各金融机构要加大

金融支持消费相关政策和产品的宣传力度，让更多企业和个

人及时获得消费领域金融信息和服务。各金融机构要认真总

结相关工作经验、典型案例和问题建议，及时向金融管理部

门报告。


